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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澳門的公民意識不斷覺醒，公民社會逐

步成長，公民參與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在這種背景

下，澳門社會各個階層廣泛地參與到包括政治選舉、

政策諮詢在內的各項政治和政府活動，積極介入澳門

公共事務和政治事務的管理，提升了澳門居民的政治

參與意識，鍛煉了澳門居民的政治參與能力。儘管如

此，澳門居民政治參與仍然存在一定的完善空間，需

要進一步強化澳門居民健康的政治參與意識、拓展多

元化的政治參與渠道、完善居民政治參與制度和機

制，穩步推進“一國兩制”、“澳人治澳”事業的發

展。 

 

 

一、居民政治參與及其在民主政治中的價值 
 

居民政治參與是現代西方政治學中的一個基本概

念和重要概念，是居民通過一定的方式和渠道試圖影

響政治過程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行為和活動。

“政治參與是指公民自願通過各種合法方式參與到政

治生活，並影響政治體系構成、運行方式、運行規則

和政策過程的行為”。1 關於居民政治參與，國內外

政治學界有很多經典性的界定。例如，美國知名政治

學家薩繆爾‧亨廷頓和J•納爾遜從政治參與主體、政

治參與客體、政治參與目的和政治參與影響四個方面

對政治參與進行界定，認為：“第一，政治參主體應

是普通公民；第二，政治參與是實際的政治活動；第

三，政治參與的目的是為了對政府施加影響；第四，

政治參與對活動結果並不關注”。2 在格林斯坦和波

爾斯比的《政治學手冊精選》一書中，對政治參與的

定義主要是從政治參與目的進行界定，認為政治參與

的目的在於“影響政府決策的行為”或者“企圖影響

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3 國內學者王浦劬則從政

治參與主體、內容、法定關係、外延和目標五個方面

對政治參與進行界定，認為“政治參與主體是普通公

民；參與內容是公民對於共同利益的主張行為；政治

參與的法定關係是公民對於公共權力的政治權利、義

務和責任關係；政治參與局限於以合法手段影響政府

的活動，而不包括非法行為；政治參與目標是包括所

有直接間接同政府活動相關的政治生活。”4 

從居民政治參與的實踐看，居民政治參與的基本

要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參與的主體，二是參與的領

域，三是參與的渠道。其中，居民政治參與的主體是

擁有參與需求的公民，既包括作為個體的公民，也包

括由個體公民組成的各種社會組織和民間組織；居民

政治參與的領域是居民可以合法參與政治的公共領

域，其特徵是公共利益和公共理性的存在；居民政治

參與的渠道是公民可以通過社會存在的各種渠道來影

響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在政治實踐中，居民政治參

與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有：自由

表達政治意見或意向、自主作出政治決定或決策以及

自願選擇政治行為和政治權力代表。5 這表明了，居

民政治參與是一種具體的行為，而不是政治認知和政

治態度，居民政治參與的目的不止是影響政治決策，

而且包括影響政策執行、政策評估以及政策修正等一

系列政治過程、政府過程和公共治理過程。 

應該承認，隸屬於公民參與的範疇，居民參與具

有公民參與內在的弊端。比如，很難確定公民大眾的

真正意願(認為一般公民沒有空餘時間去關注或去認

識政策問題；那些有時間和興趣的，未必有足夠的專

業知識去理解；很多沒有參與組織的公民都是較為沉

默、被動，對社會上的政策很少有自己的獨立見解；

故此，非常困難去確立公民意願)；市民意見被認為是

短視的(一般公民的意見常被指為只求眼前利益，急功

近利，不能容忍遲延：而且多屬狹隘的利益，而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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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全局性的發展；有些更屬不負責任的言論，只是

信口開河而已)；公民參與效率低、耗時和昂貴；公民

參與會導致社會不滿及不安。6 儘管如此，從民主政

治的民主性要求來看，居民政治參與是實現民主政治

和社會善治的必要條件，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政

治參與的概念涵蓋民主概念中“參與”和“競爭”兩

個主要元素，因此，沒有居民政治參與，就沒有民主

政治。只有通過居民的政治參與，民主政治才能真正

運轉起來。如果沒有居民政治參與，公眾就很難影響

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就很難制約和監督受公眾委託進

行治理的公共權力。對此，俞可平在論述民主政治的

基本要素時指出：“每個公民都有參與政治的機會和

條件；國家鼓勵而不是禁止公民的積極參與，包括競

爭式的政治參與。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政治是一種

競爭式的參與政治”。7 台灣有學者更是把居民政治

參與和民主政治直接捆綁起來，認為西方民主政治的

發展歷程就是居民政治參與項目的增多和居民政治權

力享有人數的提高的過程，“西方民主政治的演化，

實際上沿着兩種方式進行。其中一種方式是，‘政治

參與之權利項目’的逐漸增加，例如選舉權、請願權、

訴願權、擔任公職權及結社權等的逐一添增。另一種

方式則是，分享‘政治參與權利之人數’的逐步增

多，例如選舉權歷史，便是漸漸取消經濟條件、教育

程度、種族及性別等限制，從而使得具有選舉權的人

數逐步提高，終至成為全體公民所共用的一個過

程”。8 在這個意義上講，民主政治是有着廣泛居民

政治參與的政治。如果沒有居民的政治參與，就不會

有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政治。 

 

 

二、澳門居民政治參與的發展 
 

《澳門基本法》賦予了澳門居民享有政治參與的

基本權利。《澳門基本法》第26條規定，澳門特別行

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第27條

規定，澳門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

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

權利和自由。可見，在《澳門基本法》的制度框架下，

澳門居民可以通過政治參與來選擇政治領袖，可以通

過政治參與來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和對政府施政的意

見建議，確保澳門特區政府的各項施政措施以民意為

依歸。 

澳門回歸祖國以前，澳門的公民參與始終處於一

種不太發達的狀態。由於歷史原因，特別是和鄰近的

香港地區比較，澳門華人參與政治事務空間狹小，澳

門居民曾被形容為“政治冷感”，澳門居民的政治參

與的熱情相對不高。普通的市民特別是中下層的民眾

較少介入到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之中。在許多澳門民

眾看來，公民參與、公眾參與是少數精英的參與，形

成了澳門市民的“參與冷感”和“政治冷感”。 

澳門回歸後，隨着“澳人治澳”地位的確立，澳

門居民的公民意識開始覺醒，澳門居民的政治參與空

間不斷得到釋放，澳門的社團組織增多，澳門居民積

極主動謀求與政府對話溝通，政治參與水平得到了明

顯的改觀。澳門居民政治參與水平的提高首先表現居

民在立法會直接選舉的參與方面。下表說明了從

2001、2005 到 2009 年立法會選舉中，澳門選民投票

人數和投票率的持續升高趨勢。 

 
表1 第二、三、四屆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基本情況 

年份

項目 
2001 2005 2009 

投票選民(人) 83,644 128,830 149,006 
投票率 52.34% 58.39% 59.91% 

資料來源：澳門立法會選舉網站：http://www.eal.gov.mo/ 
election/public/eal/html.jsf，2013 年 6 月 25 日。 

 

從表1可見，2009年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的投票選

民的人數為149,006，比2005年立法會直接選舉投票選

民的人數128,830人增加了逾2萬人，而2005年立法會

直接選舉的選民登記人數比2001年的83,644增加了將

近4萬人；2009年立法會直接選舉的投票率達59.9%，

而2005年立法會直接選舉的投票率達58.39%，2001年

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則為52.34%。可見，從投票選民

人數和投票這兩個指標看，從2001年、2005年到2009

年居民政治參與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的發展趨勢是逐

年上升。 

澳門居民政治參與水平的提高還集中表現在，根

據澳門青年聯合會2011-2012年“澳門青年參與社團

及政治活動現況調查”表明，近40%的青年通過社團

參與政治活動，反映社團在澳門青年參與政治中扮演

橋樑角色。該調查還顯示逾60%的受訪青年已登記為

選民，反映青年普遍重視公民權利。除了選舉參與的

觀念有所強化外，澳門青年政治意識的崛起還體現在

積極投入公共政策討論、維護自身利益上。此外，部

分青年社團還不時就其他各項公共政策議題進行民意

調查和討論，更有青年群體與其他群體發起遊行，就

多樣化的綜合性議題表達自身的意見。9 

澳門居民政治參與意識的提升，也表現在澳門居

民積極參與澳門特區政府的公共政策諮詢活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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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向政府表達利益訴求。近年來，澳門居民廣泛參

與到特區政府相繼推出包括公共房屋制度、雙層式社

會保障制度、登記及公證法律制度、房地產仲介制

度、教學人員制度框架、刑事歸責年齡、修訂三個選

舉法律、公共交通、文物保護法、世遺保護法、樓宇

管理相關制度的政策諮詢活動中。2010 年發生的“輕

軌經倫敦街”事件更是表明了，澳門的居民參與並不

是少數人的參與，普通的居民在城市規劃、交通等領

域已經顯示出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積極性和主動

性。在“輕軌經倫敦街”事件中，四十多名新口岸填

海區倫敦街、波爾圖街居民代表到相關的政府部門反

映意見，提出更改輕軌路綫走向的訴求。他們認為，

輕軌營運帶來的噪音、空氣污染將破壞倫敦街一帶的

環境，反對輕軌以高架方式穿越文化中心經倫敦街的

路綫安排，希望與政府建立理性的溝通機制，取得平

衡發展。這反映了，澳門的居民參與意識已經日益普

及，特別是在面對一些與居民利益相關的社區性公共

事務面前，居民一改之前“被動參與”的姿態，主動

積極地謀求與政府的溝通對話，瞭解政府的設想和解

釋，施加對政府公共政策的影響力。 

 

 

三、澳門居民政治參與的完善途徑 
 

隨着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日益複雜化，單獨依靠

政府已經無法有效管理好各式各樣的社會公共事

務。在這種背景下，世界各國政府普遍提倡僅由政府

來管理“單中心管理模式”走向政府和社會、公民合

作管理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而如何避免“多中

心”治理模式成為“無中心治理模式”的關鍵在

於，政府與社會需要實現良性的互動，互相對話溝

通，消除分歧，達成妥協和信任。在這種過程中，政

府施政透明度的提升和居民參與是兩個非常關鍵的

環節，是政府與居民能否達成溝通對話合作的決定因

素。從公共治理的視角看，澳門居民政治參與雖然取

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然存在諸如公民參與的制度化

和規範化不夠，成效不高等許多需要完善的空間。因

此，需要從強化居民健康的政治參與意識、拓展多元

化的政治參與渠道以及完善居民政治參與的制度和

機制等三個方面來推進澳門居民政治參與的發展。 

 

(一) 強化健康的政治參與意識 

樹立和強化健康的政治參與意識是提升澳門居民

政治參與的基礎和方向。如果居民政治參與意識的是

非理性的、無序的、自利導向的，那麼即使有多元的

暢通的參政渠道，即便有良好的公民參與制度和機

制，也難以最終形成一種積極向上的、良性發展的政

治參與文化。 

眾所周知，政治參與是公民在政治過程中自願、

合法表達自己的思想和利益，以影響國家政治決策和

國家行為的活動，它是現代民主和政治現代化的核心

特徵，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政治參與在不同

的國家和地區有不同的發展階段和發展程度。在發達

國家和地區，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已經內化成公民生

活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成為公民的一種生活方式和思

維方式；在民主欠發達地區，公民政治參與的程度就

相對較低，居民政治參與意識冷漠、不自覺。因此，

提升居民政治參與意識的首要環節，就是要培育參與

型的政治文化，不斷提高公民教育水平和公民素質，

培育良好的、健康的居民政治參與意識，促使居民自

覺地參與到政治生活、維護自己權利與義務當中。 

良好的、健康的居民政治參與意識包括主動參

與、自覺參與、理性參與、有序參與、責任參與等基

本元素，表明居民政治參與是維護社會公義的需要，

是實現社會公共利益、履行社會責任的需要。居民政

治參與，既是從維護個人權利的需求出發的，也是基

於公民的社會責任感而進行的，作為社會中的一分

子，都有選擇社會管理者、監督社會管理者，甚至是

自己成為社會管理者的權利和義務。因此，居民政治

參與不能有搭便車心理，不能消極參政；居民政治參

與不是為了維護私人利益的參與，不是基於個人功利

的參與，而是基於整合公民利益和社會利益的政治參

與；居民政治參與不是為所欲為的參與，而是在既定

的規則和程序所約束和規範的政治參與。惟有如此，

才能確保居民政治參與的有序、和諧、理性，避免居

民政治參與帶來激化社會矛盾、加劇社會衝突的情況

發生。 

只有在樹立和強化健康的、良好的居民政治參與

意識的基礎上，居民才能不斷提升參政能力和參政素

質，最終為提升居民政治參與成效確立穩健的根基。

誠然，在《澳門基本法》現行框架下，澳門沒有實行

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會選舉“雙普選”的制度框架，

澳門立法會的議員中仍有一定比例的議員是委任產生

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會挫傷一部分居民的參政積極

性，滋生居民政治參與的無力感和政治疏遠感。然而，

居民政治參與並不是以政治選舉為惟一渠道，除了政

治選舉之外，居民有多元化的渠道參與到各項政治和

政府活動當中，監督政府施政，為政府施政建言獻策。 

@ DGJ @ 



《“一國兩制”研究》2013 年第 3 期(總第 17 期) 

 

(二) 拓展多元化的居民政治參與渠道 

居民政治參與意識的提升不僅僅是居民單方面

的責任，也是澳門社會的責任。換言之，居民政治參

與意識的提升不僅需要培育和強化健康的政治參與

意識，而且需要借助和依託多元化的政治參與渠道的

構建和拓寬。這是因為，如果缺乏足夠的、暢通的政

治參與渠道，那麼居民政治參與意識的提升就失去了

成長和發育的空間和平台，猶如空中樓閣。“從理論

上分析，直接導致政治不穩定的因素有許多，如政治

腐敗的大量存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強烈的社會

期望受挫、新舊政治 文化的衝突以及政治參與渠道

的缺乏。政治參與渠道必須與社會成員日益增長的政

治參與需求相呼應，但政治參與渠道的相對不足，又

是任何社會都存在的社會政治問題。當政治參與渠道

不健全時，社會成員就會產生“挫折感”、“壓抑

感”，對社會政治體制和制度產生不滿，可能會通過

不合法、不正當的方式參與政治，給社會的政治穩定 

帶來破壞”。10 

當前，澳門社會有了較為多元的居民政治參與渠

道，有較為有序的利益表達機制，有逐步發展的公民

社會。近些年，澳門社團數量發展迅速，社會自治能

力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澳門居民通過各種形式參與特

區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在實際的參政實踐中

鍛煉參政能力，提升參政意識。市民既可以直接上街

表達訴求，直接向政府有關部門遞交相關意見建議，

可以通過加入社團組織來間接向政府進行利益表

達，可以通過傳媒來監督政府施政。當中，澳門論壇、

澳門講場等平台，更是為普通市民參政議政提供了良

好的機制，為市民自由、公民討論政治議題提供了公

共空間和舞台。可以說，澳門的參政渠道是多元而暢

通的，這為澳門居民政治參與意識的提升提供了有利

的條件和基礎。 

為了提升居民政治參與意識，澳門社會應該進一

步拓寬暢通的參政渠道，以此提升居民參政成就感，

塑造積極主動的參政意識。基於澳門當前的實際情

況，有兩個方面的參政渠道值得進一步深化和完善。

一是網絡政治參與的渠道。互聯網作為人類進入信息

時代的一種標誌性信息傳播方式，最廣泛程度上促進

了人類社會的信息交流。政府信息化對於公眾來說，

大大地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奈斯比特就曾科

學地預見，信息時代將是參與式民主的時代。當前互

聯網的普及與發展開闢了民主參與的廣濶空間。互聯

網使人們可以擺脫地域疆界，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見

和利益要求。“綫上參與”將成為互聯網時代政治活

動的主要方式之一。網絡的開放性使得政府部門的信

息共用成為可能。公眾通過互聯網，可以掌握政府的

各方面的信息，進行回饋與監督，實現與行政系統的

互動和溝通。互聯網的興起，為民主參與提供了先進

的技術手段，開闢了民主參與的新渠道。在互聯網的

幫助下，人們還可以通過網絡論壇發表政務論談，居

民可以通過電子選舉、電子投票、電子民意調查等形

式加強和政府的政治溝通，互聯網的興起極大地拓展

了居民政治參與的渠道。相較於制度化的渠道，網絡

政治參與超越了時空的限制，突破了傳統媒體信息傳

播的障礙，培養了公民獨立與平等參與的民主意識，

使公民通過網絡更加廣泛、及時、便利地參與政治過

程。它可以在短時間內將網絡民意聚集起來，直接傳

遞給政府，傳播速度快捷，影響範圍廣泛。因此，網

絡政治參與逐漸成為綫民們影響政府行為的重要方

式，網絡政治參與也日益引起了人們的關注。由此，

澳門居民有必要加大網絡政治參與的力度， 提升網

絡參政議政的成效和影響。 

二是大眾傳媒參政議政的渠道。大眾傳媒的作用

在現代社會中越來越突出。傳播學理論中議題設置的

學說認為，大眾傳媒注意某些問題、忽略某些問題的

做法本身可以影響公眾輿論──傳播媒體的功能除

了傳播新聞信息和提供娛樂之外，還承擔着輿論、社

會文化生活、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導向作用。在實際的

政治生活中，大眾傳媒利用其輿論引導的作用，充當

起監督政府的身份和角色。“民主的新聞報導一個最

好的功能就是使政治過程透明化。”11 在政務公開、

透明行政的呼籲下，人們常常可以從報紙上看到媒介

對政府內部事務的連翻報導，從而部分改變了行政管

理黑箱操作的狀態。可以說，大眾傳播的發展，已達

到了足以影響社會進步的程度。在美國，新聞界的報

導，有時可以影響到政府行動的方向。“如果新聞界

在大麻問題上大做文章，政府在處理諸如營養不良和

貧困這類問題上就可能遇到困難。”12 種種跡象表明

了，大眾傳媒已成為制約政府的一支強有力的外部力

量。在西方，人們甚至賦予大眾傳媒“第四權力”的

稱號。而傳媒的輿論監督也曾被馬克思形象地稱為

“另一個法庭──社會輿論的法庭”，它是整個社會

民主監督機制中不可缺少的監督形式。當前澳門的大

眾傳媒在促進公共對話、監督政府方面有一定的提升

空間。可以預期，在大眾傳媒公信力提升的情況下，

澳門居民的政治參與意識將能得到較大的提升，可以

通過大眾新聞媒體所營造出來的公共空間自由平等

地討論公共議題，增強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相互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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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減少社會衝突與矛盾，同時監督公共權力的運

行，確保公共利益的實現。  

 

(三) 完善參政制度和機制 

對於居民政治參與意識的提升，政府也有着不可

推卸的責任，政府需要建立相關的法律和機制，確保

公民參政的有序、合法進行。如果片面強調提高居民

政治參與意識而罔顧居民政治參與制度的構建，就可

能導致過度參與、無序參與、非理性參與的產生，就

可能與培育健康、良好的政治參與背道而馳。 

首先，政府需要提供相應的制度和機制，用法律

來規範和調節居民政治參與中不同利益群體的關

係，使居民政治參與維持有序、規範、理性的局面。

在居民政治參與的發展過程中，隨着網絡參政議政等

新的政治參與形式和技術不斷引入，使得居民政治參

與有了很多與傳統不同的規律，因此政府需要用法律

制度來規範居民政治參與的內在關係和運行規則，不

斷滿足和適應居民政治參與發展的多元需求，促進居

民政治參與的有序健康發展。此外，政府還需要規範

社團組織活動，確保居民政治參與有健康發展的組織

基礎，因為規範有序的、有組織的參與才是有效而成

熟、健康的政治參與。 

其次，政府應該重視公民參與的訴求，主動瞭解

居民的意見，引導居民合理有序參與政治事務，促使

民主程序固化為居民參與民主政治的習慣，避免居民

政治參與流於形式。政府可以考慮採用理論教育與實

踐活動有機結合的方法，舉行各種專題講座和報告

會，邀請專家學者作政策法規專題報告、參政議政專

題講座等，通過形式多樣的學習培訓活動，增強居民

對政府各種政策法規的理解與把握，加強居民權利意

識的培養，明確居民政治參與的權力、義務和責任關

係。 

最後，政府應加快、夯實陽光政府的建設。公開

透明的程序和機制是居民參與政治的基礎環節，政務

公開是居民政治參與的前提條件。因此，政府應該進

一步為居民提供足夠的信息支持，建立健全信息回饋

機制，讓居民充分瞭解相關的法律、法規與政策，縮

短居民對政治過程的認知和接受過程。在居民和政府

的信息溝通和回饋中，增進政府和居民的相互理解和

相互信任，強化居民的政治參與熱情和意識，提升居

民的政治參與成效。 

 

 

四、結論 
 

居民政治參與的民主意識需要一個不斷培養提

高的過程，需要一個長期教化和內化的過程。居民政

治參與水平的提升是全社會的責任，也是政府與公民

互動的結果。澳門居民政治參與的提升，不僅需要居

民自身不斷強化理性、有序、主動、自覺的健康的政

治參與意識，更加需要社會和政府的制度化建構和努

力。因此，培育和提高澳門居民政治參與的水平，主

要訴諸三個方面的途徑：一是培育和強化居民的健康

政治參與意識，二是形成多元暢通的居民政治參與渠

道，三是規範和完善居民政治參與的相關制度和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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